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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執行拘捕 

編號  107738L2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負責執行護衞服務的前線保安人員。它包括了按既定政策，程序及指引，採取合

法及正確行動執行拘捕的能力。 

級別  2 

學分  2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對執行拘捕須具備的知識： 

 了解執行拘捕的目標及預期結果 

 熟悉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(第 221 章) 有關拘捕及使用武力，及在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被捕

人移交警方 

 熟悉保安人員在執行護衞任務時可能遇到的可拘捕罪行的定義，以及屬於可拘捕罪行的範

圍： 

o 針對財產的罪行，例如勒索，盜竊，搶劫及盜竊 

o 針對人身安全的罪行，例如 普通攻擊，毆打，傷人及殺人 

o 擁有或販賣危險藥物 

o 非法賭博 

o 其他罪行，例如強姦，非禮及刑事恐嚇等 

 熟悉警察處理拘捕的程序 

 熟悉相關系統，設備及裝置的運作 

 具備與人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

 具備溝通技巧，能夠清楚及準確地匯報事故 

 擁有能清晰及準確地記錄資訊及活動的文書技巧 

 

2. 執行拘捕 

能夠： 

 穿著指定的制服，身份名牌及個人防護裝備等 

 依從主管和／或保安控制中心有關要執行的職務的目標和預期結果的指示 

 在每個階段均保持與保安控制中心和／或主管的密切溝通 

 有需要時尋求內部和／或外部的協助或後備支援 

 接既定的政策、程序及指引作出逮捕： 

o 觀察罪犯的活動 

o 在執行拘捕前確定： 

 拘捕是否合法？ 

 拘捕是否必要？ 

 拘捕是否正確？ 

o 在安全情況下才採取拘捕行動 

o 執行拘捕時使用最低的武力 

o 保護任何與罪案相關的證據及其他物品 

o 盡快將被捕人士移交警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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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確及安全地操作相關系統，設備及裝置 

 記錄並匯報觀察到的所有不規則／異常活動或情況 

 以禮貌及尊重的態度待人 

 妥善記錄所有活動及事故 

 清楚及準確地匯報需要管理層注意的事故及問題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按既定的政策、程序及指引，採取合法及適當的拘捕行動；及 

 對受保護場地的安全及保護作出貢獻. 

備註   
 

  


